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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对外重大投资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

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的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745）自

2016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3：00 起停牌。详见公司 2016 年 7 月 15 日披露的《关

于筹划重大投资事项的停牌公告》（编号：2016-048），2016 年 7 月 22 日披露的

《关于筹划重大投资事项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6-051）。根据事项进展，公

司确认本次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7 月 29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编号：2016-058），2016 年 8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编号：2016-062），2016 年 9 月 12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

续停牌的议案》，并于9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与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

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框架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框架协议协议主体 

甲  方：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林森”） 

乙  方：和谐明芯（义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乙方一：义乌和谐明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和谐卓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二：和谐卓睿（珠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主要条款 

第一条 本次交易的方案 

1.1 方案概述 

甲方拟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乙方所持有的标的资产。同

时，甲方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鉴于方案仍处于论证阶段，各方同意对交易方案、基准日、股份/现金支付

比例、股份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资金用途、锁

定期等进一步协商，并在正式签署的交易协议中作明确的约定。 

1.2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并

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第二条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2.1 甲方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履行本协议，签署本

协议并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命令，亦不会

与以其为一方的合同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第三条 乙方的陈述、保证与承诺 

3.1  乙方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履行本协议，

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下的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命令，

亦不会与以其为一方的合同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第四条 保密义务 

4.1  除非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规范性文件另有要求，协议

各方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关于本次交易进程的信息以及协议各方

为促成本次交易而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协议他方提供、披露、制作的各种文件、

信息和材料）负有保密义务，各方应约束其雇员及其为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

构及其项目成员保守秘密，且不得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第五条  争议解决 



5.1 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各方应争取以友好协

商方式解决。若协商未能解决时，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有权管辖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6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 

鉴于本次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仅为双方经过

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具体交易方案和交易细节以相关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待签署正式协议时将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9 日 




